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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第 324號法律公告

公職指定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(第 1章) 第 43條訂立)

1. 現指定列於附表第 1欄的公職，以便執行列於附表第 2欄的條例。

附表 [第 1條]

公職 執行的條例

政務司司長 香港旅遊協會條例 (第 302章)，第 19(2) 條。

行政會議秘書

陳美寶

行政會議廳

1999年 12月 14日

註  釋

本公告的作用是使政務司司長可以轉授其在《香港旅遊協會條例》(第 302章)

第 19(2) 條㆘的權力及職責予其他公職㆟員。


